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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划概况
“十五五”时期是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是北京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攻坚时期，也是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加快交通智慧绿色转型的重要阶段。《北京市“十五五”时期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是《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的重点专项规划。《规划》深入落实“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强国等重大国家战略，坚持以新时代首都发展为统领，立足首都“四个中心”战略定位和超大城市治理需要，准确把握首都“生命线”定位，服务首都功能高标准提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人民群众高品质出行，运用“融合、织网、优化、集约、增效”五大策略，贯穿“效率、效果、效益”三效原则，存量增量并重，聚焦交通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智化升级、绿色化转型，加快构建“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安全通达”的立体化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打造交通强国首都样板。
1. 规划原则
坚持服务大局，强化交通支撑。坚持以人为本，提升交通服务。坚持优化存量，做精交通增量。坚持创新驱动，聚焦智慧绿色。坚持改革突破，激发交通活力。坚持安全韧性，守牢发展底线。
2. 发展目标
到2030年，立体化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进一步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持续构建、交通运输服务能力显著提升、交通领域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安全韧性发展水平全面提高，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发展水平全面提升。
锚定2030年发展目标，“十五五”时期共设置规划指标20项，其中约束性指标4项、预期性指标16项。
3. “十五五”时期重点任务
加快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统筹实施增强首都交通支撑能力、提升交通服务品质、提速交通智慧赋能、提高精细治理水平、引领交通绿色转型、构建首都韧性交通六方面重点任务。
(1) 聚焦首都功能优化，强化交通支撑能力
深化落实首都“四个中心”战略定位，切实履行“四个服务”重要职责，打造首都优良交通环境；加快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构建高效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综合运输通道；深化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发展，加强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功能融合；构建一体化多圈层物流体系，支撑保障首都运行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2) 聚焦和谐宜居建设，提升交通服务品质

立足高效便捷、和谐宜居城市建设，深入落实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突出一体化融合，加快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支撑、多种方式为补充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着力提升交通服务快速化、人性化、多元化水平，构建覆盖通勤圈、服务全人群、衔接全链条、整合全方式的现代化交通网络。
(3) 聚焦双智城市创建，提速交通智慧赋能

依托双智城市建设，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领域创新应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进交通设施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构建“智慧+”一体化平台，系统赋能社会出行服务、行业高效运转、政府精准治理和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形成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全力打造交通数智化创新的标杆与典范。
(4) 聚焦缓解交通拥堵，提高精细治理水平

强化北京市交通综合治理领导小组统筹协调作用，树立全市交通“一盘棋”理念，以优化道路交通供给、改善路面交通秩序、强化需求管理调控、深化社会协同治理、提升交通法治环境为重点，推动精治、共治、法治，打造超大城市交通综合治理标杆。
(5) 聚焦双碳战略实施，引领交通绿色转型

立足打造更高低碳水平、更优服务品质、更强要素融合的绿色交通体系，更加突出绿色化转型，持续优化客、货运输结构，强化资源要素节约集约利用，推广低碳节能设施设备，大力倡导低碳出行文化，支撑全市社会经济的绿色转型和双碳目标的实现，推动北京交通绿色发展迈向新台阶。
(6) 聚焦安全发展并重，构建首都韧性交通

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根本遵循，更加突出安全化提升，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降概率、控损失”核心目标，筑牢首都交通安全发展根基，全面提升交通网络系统韧性水平，加强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着力完善应急管控体系，增强应急救援能力，深化重点领域安全整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首都交通高质量发展。
2 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2.1 自然环境现状
北京市地处华北平原北部，山区占比较高，气候属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季风气候，分布有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蓟运河、大清河五大水系。受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的影响，形成的地带性植被类型多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生态环境多样，动、植物种类丰富。
2.2 社会经济与自然资源现状
北京市人口密度较大，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矿产资源丰富，涵盖固体矿产、地下水、地热、矿泉水、石油等多种类型。
2.3 生态现状

北京市在自然基底的基础上，已形成以结构性生态控制区为主体、绿带廊道为骨架的景观生态安全格局体系。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得到有效保护，新增绿地廊道生态系统在有序建设中。生态服务功能显著增强，为经济建设与生态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2.4 环境质量评价
1. 地表水环境质量
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动态消除劣V类水体，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2024年地表水高锰酸盐指数、氨氮年均浓度分别为3.40mg/L、0.17mg/L，同比分别下降11.2%、22.7%，水体中水库水质较好，河流、湖泊水质次之。105条段河流中I-III类水质河长占87.2%，无劣V类河流；22个湖泊I-III类水质面积占63.5%，无劣V类湖泊；14座大中型水库I-III类水质占比100%，密云、怀柔水库水质稳定保持II类。

2. 地下水环境质量
地下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2024 年全市地下水资源量为42.00 亿m³，其中地下水与地表水资源不重复量为28.39亿 m³，较2023年增加8.78亿m³，地下水位回升2.48m。深层地下水与基岩水水质优良，集中式地下水饮用水源达标率100%。 
3. 声环境质量
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基本稳定。1 类区、2 类区、3 类区和 4a 类区昼间等效声级年平均值均达到国家标准；2 类区、3 类区夜间等效声级年平均值达到国家标准。全市建成区区域声环境年平均值为 52.3dB，同比下降 1.2 dB。各区建成区区域声环境年平均值范围在 50.9-55.2 dB之间，中心城区建成区区域声环境年平均值为 52.6 dB。
4. 大气环境质量
全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2024年细颗粒物（PM2.5）年平均浓度值30.5μg/m³，连续四年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290 天，优良天数比例 79.2%。
3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3.1 生态影响评价
评价范围内涉及5处自然保护区、10处风景名胜区、5处湿地公园、11处森林公园、2处地质公园、4处世界文化遗产、5处地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7处地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10处生态保护红线。
规划项目以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主干路、轨道交通、客运枢纽等线性与场站工程为主，施工期可能产生占地、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施工废水与噪声等影响；运营期可能产生交通噪声、汽车尾气、路面径流及生态阻隔等影响。对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等生态敏感区，主要影响为局部生境切割、生物连通性下降、植被破坏与人为扰动加剧，穿越路段影响大于邻近路段。对景观与文物敏感区，主要影响为施工扰动、景观风貌改变、噪声与视觉影响。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主要风险为施工期废水、废渣失控下泄，可能对水源水质造成影响。对生态保护红线，工程建设及人类活动强度增加，短期内可能影响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总体来看，规划项目对环境敏感区的影响以施工期短期、可逆影响为主，运营期以线性、间接影响为主。在优化选线、优先避让、强化防护、落实生态修复的前提下，不利影响均可得到有效缓解，不会对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造成不可逆破坏。
3.2 环境空气影响评价
经测算，规划实施期末（2030年）CO排放量为8.99万吨/年，NOₓ排放量为10.65万吨/年。通过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绿色出行比例提升、运输结构优化、新能源车辆推广等措施，协同节能减排技术及清洁能源供给，可有效降低交通源大气污染物排放，对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改善具有正面作用。
3.3 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
1. 影响分析

道路、轨道、场站等在施工期产生施工废水、生活污水、弃渣，可能影响水文情势与河道行洪，并对地表水水质产生一定影响。运营期产生路面径流、生活污水、含油污水，存在污染水体风险。
经测算，本规划实施产生的COD等污染物排放量占全市排放总量比例极低，对地表水环境质量影响不明显。
2. 水源保护区及敏感水体影响分析
项目跨越、邻近水源保护区及敏感水体，可能对水源保护区及敏感水体的环境质量产生一定影响。路基和桥梁基础施工产生的废水、废渣可能短期造成水质污染。运营期路面径流和服务设施等产生的生活污水，可能对水源保护区及敏感水体的水质产生一定的影响。
3.4 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
1. 影响分析
轨道建设期可能对局部地下水流场产生阻隔影响，施工降水易造成地下水位短时下降，采用盾构法、降水回灌等措施可有效控制地面沉降，对区域地下水水量影响有限。施工期污水、运营期渗漏水若处置不当可能影响水质，轨道结构防渗达标后，对地下水影响可控。
公路施工期隧道涌水、桥梁桩基施工、物料淋溶可能影响地下水流场与水质；运营期路面径流对地下水影响较小。

2. 水源保护区影响分析
项目选址选线应避让地下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严禁破坏含水层，在落实防渗与污染防控措施后，对地下水水源保护区的影响可控。

3.5 声环境影响评价
1. 交通噪声影响
经测算，《规划》实施后高速公路、一级公路昼间噪声约为65～75 dB，夜间约为65～72 dB；城市道路昼间噪声约为68～75 dB，夜间约为58～68 dB，可能会对沿线及周边区域的声环境带来一定影响。通过采取优化项目空间布局、控制防护距离、工程降噪与建筑隔声等综合措施，能够将交通噪声影响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此外，随着新能源车辆普及、绿色出行比例提升，可进一步减缓交通噪声带来的影响。
轨道交通噪声高架段经声屏障、减振措施后可大幅缩小影响范围，地下段风亭、冷却塔噪声经消声处理后影响可控，车辆段、变电站噪声影响有限。

场站厂界外40～50m可达 3 类区标准，100m 可达 2 类区标准，且夜间运营少，整体影响较小。
《规划》实施不会改变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基本稳定的状况。
2. 振动影响

轨道交通地下线振动影响大于高架和地面线，通过浮置板道床、优化埋深、用地控制等措施，振动影响可有效控制。

3.6 社会环境影响评价

规划实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显著，可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优化产业布局、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促进旅游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同时存在拆迁安置、出行阻隔、施工干扰等不利影响，通过优化选线、合理安置、完善通道与加强施工管控，可将影响降至最低。总体正面影响远大于负面影响。
3.7 环境风险事故分析

规划主要环境风险为危险货物运输事故可能引发大气、水体污染等。通过强化运输管理、人员培训、车辆管控、应急预案与应急体系完善，可有效防范与处置环境风险。
4 规划方案的综合论证和优化调整建议
4.1 规划协调性分析
《规划》依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2023-203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十五五”时期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等制定，总体要求、目标指标、重点任务严格依照上述规划确定，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等国土空间规划有效衔接，且规划项目均不在新增产业禁限目录内，符合北京市生态管控要求，是“十五五”期间指导本市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的行动纲领。
4.2 环境制约性分析
《规划》涉及的道路、轨道、场站等项目实施，将对沿线及周边区域产生一定的环境影响，主要制约因素集中于声环境、大气环境及水环境方面。受交通基础设施线性工程特点及城市建成区高密度开发格局影响，部分项目在空间布局上与环境敏感区存在毗邻或交叉，形成环境敏感目标与交通设施的空间冲突，是本次评价重点关注的制约因素。

针对上述环境制约因素，《规划》从源头削减、过程控制及末端治理三个层面提出了系统性应对方案。大气环境方面，依托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持续提升绿色出行比例，深化运输结构调整，并结合新能源车辆规模化推广，可有效消减区域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实现交通发展与大气环境改善协同；声环境方面，通过优化工程空间布局、合理控制交通设施与敏感建筑距离，并采取工程降噪与建筑隔声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措施，可将交通噪声影响控制在可接受水平，降低对沿线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在水环境及其他相关环境要素方面，结合后续项目层面的严格管控与措施落实，环境风险整体可控。

综合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分析，借鉴《北京市“十四五”时期交通发展建设规划》中环保措施落实成效的经验，评价认为，《规划》实施所面临的环境制约因素均有相应的应对路径与技术手段。在统筹落实各项环保措施的前提下，《规划》实施对北京市域整体环境影响处于可控范围内。
4.3 规划方案优化调整建议
对于《规划》涉及环境敏感区的项目，实施过程中，应综合考虑生态保护、路网结构等客观因素，优化选址选线，优先避让环境敏感区，在确实无法避让时，应开展不可避让敏感区的相关论证，并严格落实施工期和运营期的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5 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5.1 生态影响减缓措施
1. 生物多样性影响减缓措施
项目前期工作应详细调查线位沿线和场址周边森林、湿地等重要生态组分，选址选线尽量避让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及其他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敏感地区，确无法避让的采用无害化穿越方式，并强化影响减缓和补偿措施。
2. 珍稀野生动植物保护措施

项目前期开展珍稀野生动植物调查工作。通过放缓边坡、增设桥涵等措施合理设置动物通道，减少线性工程对野生动物的阻隔效应。选址选线尽量避免占压珍稀保护野生植物，如无法绕避，应采取移栽等保护措施。

3. 景观绿化措施
开展景观绿化设计，从景观色彩、文化习惯等多方面调查分析，采取与区域环境相融合的设计方案。
4. 绿色交通发展
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交通出行体系，引导市民绿色出行，加强绿色低碳出行宣传。
5.2 环境空气影响减缓措施
通过采取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提升绿色出行比例、优化运输结构、推广新能源车辆、协同应用节能减排技术及清洁能源供给等措施，减缓环境空气影响。
5.3 水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1. 敏感水体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减缓措施

规划实施过程中做好涉及水源保护区及敏感水体的选址选线论证。禁止穿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尽量避让，禁止设置排污设施,穿越路段应设置径流收集与应急设施。跨II类以上水体严格按管控要求实施。
2. 地表水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涉水桥梁基础采用围堰施工作业，减少对地表水体的扰动；废水应集中处置、回用或达标排放。
3. 地下水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施工期废水、污水经处理后回用或达标排放，施工场地严格落实防渗措施，规范处置生活垃圾。轨道按最高水位提升结构抗渗等级，运营期开展水位、渗漏水监测与达标处理，严防地下水污染。

5.4 声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1. 道路交通噪声影响减缓措施
选址选线应尽量避开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采取声屏障或其他降低噪声的措施。
2. 轨道交通噪声和振动影响减缓措施
优化轨道线路、风亭、冷却塔的选址选线，与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保持合理距离，采取减振扣件、浮置板道床、声屏障等减振降噪措施。

3. 场站噪声减缓措施

场站应加强车辆管理、禁鸣限速、隔声设计，选用低噪声设备并配套绿化降噪措施。

5.5 社会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项目选线应与沿线国土空间规划相协调，减少对既有设施的干扰，妥善处置征地拆迁安置工作，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优先避开文物保护单位，施工前开展详细勘察，施工中做好风貌协调。

5.6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加强危险货物运输管理和人员培训，完善应急体系并制定应急预案，邻近、跨越敏感水体的路段采取风险应急防范措施。
6 结论与建议
1. 规划合规性与协调性分析

《规划》严格依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等国家及市级上位规划编制，其总体要求、目标指标及重点任务与上位规划紧密衔接，规划项目均不在新增产业禁限目录内，符合生态环境管控要求，具备良好的政策协调性与合规性基础。
2. 环境影响特征与优化措施

《规划》编制过程中，秉持源头预防理念，规划布局优先避让环境敏感区。受交通项目线性工程特点、地形地质条件及路网功能目标的客观制约，部分项目仍不可避免地涉及个别敏感区域。针对上述情况，《规划》明确了分类处置路径：一方面通过优化局部线位进行避让；另一方面要求在后续具体项目实施阶段，严格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与减缓措施，并根据北京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要求，依法依规开展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3. 总体评价结论

在充分落实规划优化调整建议及本报告提出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前提下，《规划》实施所面临的环境制约因素可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从生态环境保护角度综合评估，《规划》总体合理可行。
